
1

潮州市市级技术创新专业镇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提升中小企业和特色产业竞争力，加快产业聚集，形

成产业经济规模，带动镇级经济发展，依靠科技创新推动潮州区域经

济发展，根据《潮州市科技计划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潮府[2015]32

号），参照省科技厅有关规定，结合潮州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市级科技创新专业镇（以下简称专业镇）是

指经市科技局认定的，以镇、街道（以下简称镇）为基本地理单元、

主导产业相对集中、经济规模、专业化配套协作程度较高的新型经济

形态，是集群经济的基本形式。

第三条 专业镇建设工作的主要任务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

紧紧围绕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目标，依靠科技进步，推动区

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，提升特色产业国际竞争力。以专业镇技术创新

平台建设为核心，为中小企业提供科技服务和技术支持，延长和完善

特色产业链，提升镇的产业水平和规模，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和壮

大。

第四条 专业镇建设工作坚持“突出特色、强化功能、提高质量、

繁荣经济”的方针，以企业为主体、市场为导向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

构为科技依托，通过建立科技创新和经济、社会协调发展的新体制和

新机制，从总体上提升专业镇的产业技术水平和规模。

第五条 市科技局负责指导全市专业镇建设工作，评审认定市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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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镇，指导专业镇制定规划、推动专业镇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、

促进专业镇与高校及科研院所之间的产学研合作、开展专业镇行业共

性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，指导专业镇技术创新的其他相关工作。

各县（区）科技主管部门归口管理辖属的专业镇建设工作，负责

向市科技局推荐专业镇候选名单，实施日常管理等工作。

专业镇镇政府负责制定规划、组织实施。

第二章 申报与认定

第六条 申请程序。专业镇认定是以“自愿申请、专家论证、择

优遴选”为原则，列入每年度的潮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，按照

潮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流程申报。

第七条 申请条件。

1、领导重视。镇领导班子对技术创新有统一认识，把技术创新工

作纳入到镇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，并作为镇的重要工作来抓。

2、基础条件。具有明显的产业发展特色，对技术创新有切实的需

求。以工业或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的镇，工农业总产值 10 亿元以上；

以农业（含海洋养殖）为主导产业的镇，工农业总产值 5亿元以上，

且特色产业产值占 30％以上。

3、目标明确。申请专业镇应有长远发展规划和技术创新工作实施

方案。

第八条 审批程序。市科技局根据申请，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、

评审汇报情况以及考察情况进行评审，对符合条件的镇认定为“潮州

市技术创新专业镇”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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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执行与管理

第九条 合同管理。市科技局认定的“潮州市技术创新专业镇”，

由市科技局（甲方）与镇政府（乙方）、县（区）科技主管部门（丙

方）签订专业镇建设项目合同，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。各方应严格按

合同规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，对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各方

应共同协商，妥善解决。

第十条 经费管理。市科技局根据专业镇组建情况会同市财政局

安排一定的资金资助，用于支持专业镇开展技术创新等建设工作，县

（区）、镇政府应安排配套经费支持。

经费的使用应严格按照《潮州市科技计划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和

专项经费的有关要求，专款专用，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挪用，各级科

技部门均有义务监督专业镇专项经费的使用情况。

第十一条 项目管理。专业镇建设工作主要由县（区）科技主管

部门负责管理，并对专业镇建设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，对

不能按合同规定完成实施计划的，可提出暂缓和中止的建议，并报市

科技局批准。

第十二条 项目验收。潮州市专业镇建设工作按合同要求完成后，

应向市科技局提出验收申请，由市科技局组织验收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

日。

潮法规审[2015]17 号


